汶上县发改局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制度
第一条  为了规范行政执法信息公示，提高行政执法的透明度，促进严格规范文明公正执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结合市发改局实际，制定此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行政执法公示是指汶上县发改局采取一定方式，依法将本单位的行政执法职责、依据、范围、权限、标准、程序等行政执法内容向行政管理相对人和社会公众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的制度。

第三条  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应当坚持合法、及时、准确、便民的原则。

第四条  应当主动将下列行政执法信息向社会公示：

（一）行政执法权力事项的名称、种类、依据、承办机构、办理程序和时限、救济渠道等信息；

（二）行政执法权力事项的办理场所信息、联系方式、工作人员岗位信息、办事指南、示范文本、执法流程图以及需要提交的材料目录等信息；

（三）依法委托执法的事项，应当公示受委托组织的信息和委托执法的依据、事项、权限、期限、双方权利和义务、法律责任等信息；

（四）依法应当向社会公示的其他信息。

第五条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应当根据不同执法环节，主动向行政相对人公开下列执法信息：

（一）行政执法人员应当主动公示有效执法证件。有执法标志的，应当佩戴执法标志；

（二）主动告知行政相对人执法事由、执法依据、权利义务等，并做好说明解释工作；

（三）依法出示并送达相关执法文书。

第六条 应当主动将下列行政执法结果主动向社会公示：

（一）检查、抽查、检验、检测的结果；

（二）行政执法决定；

（三）行政执法决定的履行情况。

行政执法结果公示可以采取摘要形式或者决定书形式。采取摘要形式向社会公示的，应当公示执法决定书文号、行政执法相对人名称、行政执法事项名称、主要事实、依据、作出行政执法决定的行政执法机关名称和日期等内容。

第七条 行政执法机关公示行政执法信息，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执法机关不得向社会公示：

（一）行政执法信息涉及国家秘密、商业机密、个人隐私的;

（二）行政执法信息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

（三）行政执法信息公开后可能妨碍正常执法活动的;

（四）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不予公开的其他情形。

第八条  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应当通过公告、公报等文件方式或者网络平台、广播电视、新媒体、办公场所公告栏等载体进行。

第九条  应当将行政执法信息自信息形成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示。因行政执法依据变更或者执法机关职能调整等原因致使行政执法信息内容发生变化的，本机关应当自相关内容变更之日起7日内更新公示内容。

第十条  发现公示的执法信息内容不准确的，应当及时进行更正。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证据证明本机关公示的行政执法信息不准确的，可以向本机关申请更正。本机关应当及时予以更正并书面答复申请人。

第十一条  行政执法决定依法被撤销、确认违法或者要求重新作出行政执法决定的，应当及时撤销原行政执法信息，并作必要的说明。

第十二条  汶上县司法局负责指导和监督汶上县发改局的行政执法公示工作。

第十三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